
長期照顧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特約單位請款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 

民眾 

至特約單位購買輔具 

照顧管理系統 
 

1. 特約單位建置民眾購買資料 
2. 次月 10 日前將每月申報點至

「申報至縣市政府承辦審核」 
3. 並下載服務項目清冊、總表 
4. 檢附以下資料至本局 

(1)領款收據 
(2)服務費用項目清冊 
(3)申報總表 
(4)個案相關核銷資料(含補助
核定結果通知書) 

是否通過 
否 

函請補正或退件 

地方主管機關 

次月 10 日前申辦核銷 

特約單位 

 

審查核銷請款資料 

地方主管機關 

結束 

匯款至特約單位 

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針對特約單

位隨時進行瞭解及督導
（輔導）或辦理查核。 

1.特約單位每周提供縣市
政府承辦購買者清冊 (含
個案、身分證字號、購買品
項、評估日期)。 
2.縣市政府承辦提供個案
之補助核定結果通知書 


